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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花蓮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107 學年度第一次 

家長會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紀錄 

一、時間：107 年 10 月 2日(星期二)晚上 5時 55 分 

二、地點：F HOTEL 2 樓多功能會議廳 

三、介紹與會人員： 

四、主席：戴會長 宏 

五、主席致詞： 

本學年度家長會會員代表總人數 54 人，目前代表出席人數 27 人，已

符合「高級中等學校家長會設置辦法」(下稱本辦法)第 19 條第 1項規定，

會員代表大會應有會員代表總數四分之一以上出席，爰本代表大會會議開

始。 

 

六、校長致詞： 

去年在戴會長的帶領在家長會監督之下，家長會對學校有很多的幫

助，學校各處室也非常認真，未來的一年我們也繼續的努力為家長及孩子

們服務。 

 

七、會務工作報告：(106 學年度會務成果報告，詳如附件三，第 5頁) 

八、提案討論： 

案由一：修訂本會組織章程案(以下簡稱本章程【附件五,6-10 頁】)，請審

議。 

說  明：依據本辦法第 9 條規定，修訂本章程使其完善並符合本會實際之

運作，請審議。 

決  議：經與會代表共 27人全數贊成，本案通過。 

 

案由二：106 學年度家長會會務報告及經費決算表，請審議。 

說  明：（一）依據本辦法第 12條第 1項第 5款及第 24條第 3項規定，委

員會應將決算案交監察委員審核後，提下屆家長代表大會審議辦

理。 

（二）106 學年度家長會會務報告如【附件三,第 5頁】；經費決算

表業經擬妥，如附件【附件一,第 4頁】。 

決  議：經與會代表共 27人全數贊成，本案通過。 

 

案由三：107 學年度家長會會務計畫及預算案，請審議。 

說  明：（一）依據本辦法第 12 條第 1項第 4款之規定辦理。 

(二)本會 107 學年度家長會會務計畫，詳如【附件四,第 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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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會 107 學年度家長會經費預算表，詳如【附件二,第 4頁】。 

決  議：經與會代表共 27人全數贊成，本案通過。 

 

案由四：請選派會員代表參加學校法定應參與會議之人員，請討論。 

說  明：（一）依據本辦法第 12 條第 1 項第 7 款「選派代表參與法定應參

與之會議」之規定辦理。 

(二)家長會法定應參與學校會議計有：校務會議、教師評審委員

會、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學生獎懲委員會、學生申訴評議委員

會、輔導工作委員會、課程發展委員會、教師專業發展會議、霸

凌因應小組會議、教育儲蓄戶管理小組委員會、向學生收取費用

審查委員會、交通管理委員會、…等等(學生獎懲委員會、學生申

訴評議委員會不可為同一人)。 

擬  辦：本屆家長會長等尚未選(推)產生，經會員代表大會決議授權家長

委員會議執行會員代表大會決議事項，選派家長代表參加學校法

定應參與會議之人員。 

決  議：經與會代表共 27人全數贊成，本案通過。 

 

案由五：推舉家長會委員。 

說  明：(一)依本章程之規定：委員會置委員 7人至 31人，由會員代表大

會就會員代表中推舉組成之。 

(二)本校有身心障礙學生，前項委員總額內，應至少一人為身心

障礙學生家長。 

決  議：(一)推舉委員：楊炳璋、廖堯宇、楊孟怡、郭獻智、戴宏、鄭乾

龍、湯鴻文、李忠賢、林東容、陳金財、楊昌龍、黃春安、黃俊

雄、林智偉、黎俊甫、陳位武、張國維、段成莉…等 18人，經與

會家長代表計 27 人贊成，本案通過。 

(二)前項委員總額內，有一人為身心障礙學生家長。 

 

案由六：推舉 107 學年度常務委員、副會長、會長案。 

說  明：依本章程第七條規定辦理。 

決  議：經與會代表共 27人全數贊成通過，推舉結果如下： 

(一)推舉常務委員：楊炳璋、廖堯宇、楊孟怡、郭獻智、戴宏、

鄭乾龍、湯鴻文、李忠賢。 

(二)推舉副會長 1人：郭獻智。 

(三)推舉會長：楊炳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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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臨時動議及校務意見交流 

十、主席結論： 

感謝各位家長代表，有各位代表的熱情支持，加上林校長的治學理念，

相信花商不論是在升學率或校風…等各方面都會更好。 

十一、新舊會長交接 

十二、散會：18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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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106 學年度學生家長會經費決算表 

 

【附件二】107 學年度學生家長會經費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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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106 學年度家長會會務報告 

一、推舉委員會委員、會長、副會長、常務委員、財務委員、監察委員、會務

人員、顧問…等。 

二、參與學校各項法定會議：校務會議、教師評審委員會、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學生獎懲委員會、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輔導工作委員會、課程發展

委員會、教師專業發展會議、霸凌因應小組會議、教育儲蓄戶管理小組委

員會、向學生收取費用審查委員會、交通管理委員會。 

三、協助學生參加 107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及獎勵成績優良學生。 

四、協助學校辦理 106 學年度國三入班招生宣導。 

五、協助學校辦理高三學生升學面試說明會、書面備審資料說明會及升學模擬

面試。 

六、協助學校管樂、國樂與原住民舞蹈參與全國音樂、舞蹈比賽。 

七、協助技藝優良學生參加「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商業類科學生技藝競賽」。 

八、協助及參與學校辦理日夜校運動會。 

九、參與並熱情贊助全校校慶暨愛心園遊會。 

十、協助學校辦理親職教育座談會及親師活動。 

十一、協助學校辦理各項專業研習及人文講座 

十二、參與國樂、管樂於文化局舉辦之音樂成果發表會。 

十三、舉辦學校師生福利事項，如：學生交通義工服務隊慰問金、教職員工生

日禮券、退休教職員工紀念品、春節值勤同仁慰問金、軍人節教官同仁慰

問金、中秋節暨教師節感恩月餅。 

十四、協助學校辦理校際、社區交流活動，如淨灘、掃街、志工服務等活動。 

十五、協助辦理日本我孫子高校蒞校締結姊妹校交流事宜。 

十六、協助及參與辦理校長連任相關事宜。 

 

【附件四】107 學年度家長會會務計畫 

一、推舉委員會委員、會長、副會長、常務委員 

二、推舉本會財務委員、監察委員、會務人員、顧問…等。 

三、參與學校各項法定會議。 

四、協助學校辦理國三招生及高三學生升學面試備審考試等事宜。 

五、協助學校辦理全國學生音樂、舞蹈、運動…等比賽、技藝競賽。 

六、協助學校辦理及參與日夜校運動會、校慶園遊會。 

七、協助學校辦理親職教育座談會及親師活動。 

八、協助學校辦理各項專業研習及人文講座。 

九、舉辦學校師生福利事項。 

十、協助學校辦理校際、社區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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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花蓮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學生家長會組織章程 
民國 92 年 12 月 23 日訂定經 92 學年度家長代表大會審議通過 

民國 99 年 10 月 19 日修正經 99 學年度家長代表大會通過 

民國 100 年 1月 20 日修正經 99 學年度第二次家長委員會通過 

民國 103 年 10 月 8 日修正提 103 學年家長代表大會通過 

民國 105 年 9月 29 日修正提 105 學年家長代表大會通過 

民國 107 年 10 月 2 日修正提 107 學年家長代表大會通過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為協助校務發展，設立國立花蓮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學生家長會（以下
簡稱本會），特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二十七條及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家
長會設置辦法之規定，訂定本組織章程。 

第二條 本會由本校在學學生之家長為會員組織之。 

前項所稱家長，指學生之父母、法定監護人或其他同居之親屬。 

第三條 本會會址設於校內。 

第二章   組  織 

第四條 家長會設會員代表大會及家長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 

第五條 會員代表大會，由各班班級代表組成。 

班級代表應於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學後四星期內，由各班家長推舉一人
至三人擔任之；其推舉方式，採通訊為之。 

本校有身心障礙學生者，其家長應至少一人為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 

會員代表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同一家庭之家長，以一人被推舉為班級代表為限。 

第六條 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三十一人，由會員代表大會就會員代表中推舉組
成之，均為無給職，會員代表大會就委員中推舉出一人為本會會長。 

本校有身心障礙學生者，前項委員總額內，應至少一人為身心障礙學
生家長。 

委員每一學年改選一次，連選得連任；其任期自當選之日起，至下屆
委員產生之日止，並不得逾隔年十月三十一日。 

委員會得置顧問。 

第七條 委員會設常務委員會，置常務委員五人至九人，由會員代表大會委員
會就委員中推舉之，每學年改選一次，連選得連任。 

會員代表大會委員會就前項常務委員中推舉出一人為本會會長，一至
三人為副會長。 

本會會長、副會長每學年改選一次，連選得連任，並以連任一次為限。 

第八條 會長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一次；其配偶被選為次任會長者，視同連
任。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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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綜理家長會會務，對外代表家長會。會長因故不能執行職務時，
由副會長互推一人代理之。 

會長出缺時，所餘任期由委員就副會長中選舉一人繼任之。會長及全
體副會長同時出缺時，應補選之。 

第九條 本會為辦理日常會務，由會長提名家長或本校人員擔任會務人員，經
委員會通過後聘任之，均為無給職，並得經委員會同意後給予津貼。 

家長會得聘顧問，由會長提名經委員會通過後聘任之，其人數不得超
過委員人數二分之一，以提供教育諮詢，協助學校發展。顧問均為無
給職。 

第十條 會員代表大會任務如下： 

一、家長會會務之決策。 

二、協助校務推展，提供建議事項。 

三、審議本會組織章程。 

四、審議會務計畫及經費收支預算。 

五、審議會務報告及決算報表。 

六、依組織章程規定，選任、解任及罷免委員會委員、會長、副會長
及常務委員。 

七、選派代表參與法定應參與之會議。 

八、其他有關本會事項。 

第十一條 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執行會員代表大會決議事項。 

二、研擬本會會務計畫及會務報告。 

三、編製經費收支預算及決算報表。 

四、協助本校務發展及提供本校推展教育政策改進建議事項。 

五、協助處理重大偶發事件及有關本校、教師、學生、家長間之爭議
事項。 

六、協助辦理親職教育及親師活動。 

七、依組織章程規定，選任、解任與罷免副會長及常務委員。 

七八、推舉本會財務委員及監察委員各一人。 

八九、審議本會會務人員及顧問之聘任。 

九十、其他有關委員會會務事項。 

第十二條 常務委員會於委員會未開會期間，代行委員會之任務。 

第三章   權利及義務 

第十三條 會員權利如下： 

一、班級家長座談會出席權、發言權、提案權及表決權。 

二、班級代表推舉權、罷免權及被選舉權。 

三、參與本會所舉辦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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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會員義務如下： 

一、繳納會費。 

二、遵守家長會組織章程及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事項。 

第四章   財務委員及監察委員 

第十五條 本會應推舉財務委員、監察委員各一人，辦理經費及會務監察事項，
由委員互相推舉之。 

第十六條 財務委員職權如下： 

一、協助本會於金融機構設立專戶。 

二、管理本會財務事項。 

三、與本會會長於本會預算、決算報表及明細表上，共同具名。 

第十七條 監察委員職權如下： 

一、監察本會會務。 

二、定期稽核本會財務帳冊、文件及財產資料。 

三、審核決算報告。 

第五章   會議 

第十八條 會員代表大會每學年至少召開一次會議。第一次會議應於第一學期開
學後六星期內召開，由會長召開並擔任主席。 

會員代表大會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經委員會之決議或會員代表
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會長應召開臨時會議並擔任主席。 

會長因故不能召開或不召開時，其他家長委員得以三分之一以上或家
長代表五分之一以上之連署召開之，並由家長委員或家長代表互推一
人擔任主席。 

第十九條 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二次會議，上學期第一次會議應於第一次家長
代表大會召開後二星期內召開。 

委員會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由會長召開並擔任主席。 

前二項會議，會長因故不能召開或不召開時，其他家長委員得以三分
之一以上之連署召開之，並由家長委員互推一人主持之。 

第二十條 會員代表大會應有會員代表總數四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並經
出席人員過半數通過，始得決議。 

委員會應有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並經出席人員過
半數通過，始得決議。 

出席人數不足時，得改開座談會，並以出席人員過半數之同意為假決
議。假決議應針對同一議程明確訂定下次會議時間，通知應出席人
員，並公布於學校（家長會）網頁。 

議決前項假決議之會議，應達委員總數六分之一以上出席，並經出席
人員過半數之同意，假決議視同有效決議。 

第二十一條 會員代表或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會議時，以配偶，或書面委託其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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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代表或委員為限，代行其職權，每一出席會員代表或委員，以接受
一人委託為限。 

第二十二條 會員代表大會及委員會開會時，得邀請校長及學校行政主管列席。 

第二十三條 會長、副會長、常務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由委員會予以解職
或解聘： 

一、任職期間，因故不能履行職務。 

二、任職期間，因個人行為影響本會聲譽。 

三、有事實足以證明其從事或涉及不誠信、不正當之活動，或有妨礙
公務、違反法令規定且情節重大。 

前項解職、解聘事項之決議，應有委員會總額三分之二以上人員出
席，以出席人員過半數之同意行之，並應自解職、解聘決議之日起 10
日內，以可供存證查核信件通知該會長、副會長、常務委員解職、解
聘事由與生效日期，及檢附該次會議紀錄。 

第二十四條 財務委員、監察委員有前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由委員會予
以解聘。 

前項解聘事項之決議，應有委員會總額三分之二以上人員出席，以出
席人員過半數之同意行之，並應自解聘決議之日起 10 日內，以可供
存證查核信件通知該財務委員、監察委員解聘事由與生效日期，及檢
附該次會議紀錄。 

第二十五條 委員會委員有第二十三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由會員代表大
會予以解職或解聘。 

前項解職、解聘事項之決議，應有會員代表大會總額三分之二以上人
員出席，以出席人員過半數之同意行之，並應自解職、解聘決議之日
起 10 日內，以可供存證查核信件通知該委員解職、解聘事由與生效
日期，及檢附該次會議紀錄。 

第二十六條 會長、副會長及常務委員罷免時，應由會員代表大會委員會三分之
一以上提案，三分之二以上人員出席，並經出席人員過半數通過罷免
之。 

前項罷免之決議，應自決議之日起 10 日內，以可供存證查核信件通
知該會長、副會長及常務委員罷免事由與生效日期，並檢附該次會議
紀錄。 

第六章   經費及會計 

第二十七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家長會費。 

二、捐贈收入。 

三、經費孳息收入。 

四、其他收入。 

本會會費之收取，以學生家長為單位，每學期收取一次，金額由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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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定之；低收入戶有證明者，免予繳納。 

本會會費，得委託本校代收。本校代收後，應交本會管理，於開學後
二個月內撥入本會專戶。 

本會收支預算之起迄時間，以每年十月一日起至隔年九月三十日止為
原則。 

第二十八條 家長會經費之支出及用途如下： 

一、本會會務支出。 

二、協助本校辦理各項教育活動。 

三、辦理親職教育及親師活動。 

四、支援本校充實教學設備及改善教育環境。 

五、獎勵學生及教職員工。 

六、其他相關事項。 

第二十九條 本會經費，應由會長、財務委員及業務承辦人三人共同具名，於金
融機構設立專戶；其收支應設立專帳處理。 

本會之預、決算報表及明細表，應由會長及財務委員共同具名。 

每學年結束，委員會應將決算案交監察委員審核後，提下屆家長代表
大會審議，並於會長改選後十日內辦理移交。 

第七章   附則 

第三十條 本會每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開會後一個月內，本校應將會議紀錄與
會長、副會長、委員會委員及會務人員名冊，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備查，會長異動時，亦同。 

第三十一條 本會會長、副會長、常務委員、財務委員、監察委員、委員會委員
或會員執行職務有利益衝突者，應自行迴避，並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
力、機會或方法，圖謀其本人或第三人之不正當利益。 

會員代表大會、委員會會議討論事項涉及會長、副會長、常務委員、
財務委員、監察委員、委員會委員或會員本身利害關係時，該會長、
副會長、常務委員、財務委員、監察委員、委員會委員或會員除為必
要之說明外，應行迴避，並不得參與該案之討論及表決。 

第一項所定應迴避之人未迴避者，其參與之該次會議所為之決議，無
效。 

第二項規定於會員代表、委員會委員、常務委員、會長、副會長、財
務委員或監察委員之推舉、改選時，不適用之。 

第三十二條本組織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高級中等教育法、民法、內政部訂定之
會議規範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